附件1   

相关孵化载体申报条件

一、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河南省内注册，注册地与实际运营地址一致。发展方向明确，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服务机制，实际注册并运营满2年，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统计数据，无社会信用黑名单记录；

（二）孵化场地集中，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其中，在孵企业使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70%以上；

（三）具有投融资服务功能。孵化器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6%，不少于2个资金使用案例；

（四）拥有职业化的服务队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的70%以上，每15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专业孵化服务人员指具有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或经过创业服务相关培训的孵化器专职工作人员；

（五）拥有专业创业导师队伍。每15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创业导师。创业导师是指接受孵化器聘任，能对创业企业、创业者提供专业化、实践性辅导服务的企业家、投资专家、管理咨询专家；

（六）在孵企业中已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30%，或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企业数量占在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20%；

（七）在孵企业数量不少于30家，且每千平米平均在孵企业数量不少于1.5家； 

（八）累计毕业企业不少于10家。

孵化器中在同一产业领域从事研发、生产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的60%以上，且提供细分产业的精准孵化服务，拥有可支配的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研究开发、检验检测、小试中试等专业技术服务的，可按专业孵化器进行认定管理。专业孵化器内在孵企业不少于20家且每千平米平均在孵企业不少于1.5家；累计毕业企业不少于8家。
在孵企业和毕业企业应具备条件分别见《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豫科〔2019〕35号）第八条、第九条。
二、省大学科技园
（一）以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高校为依托，有完整的发展规划，发展方向明确；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际运营时间在1年以上，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运营状况良好，无信用黑名单记录；具有职业化服务团队，经过创业服务相关培训或具有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的服务人员数量占总人员数量的70%以上；

（三）具有专业化的创业导师队伍，能够在技术研发、商业模式构建、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提供辅导和培训；

（四）具有边界清晰、相对集中、法律关系明确、总面积不低于9000平方米的可自主支配场地；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面积应占科技园可自主支配面积的60%以上；

（五）园内在孵企业达30家以上，其中15%的在孵企业拥有自主发明专利，50%以上的企业在技术、成果、人才等方面与依托高校有实质性关联；

（六）能够整合高校和社会化服务资源，依托高校向省大学科技园入驻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检验检测、信息数据、专业咨询和培训等资源和服务，具有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中介等功能或与相关机构建有实质性合作关系；

（七）园内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融资担保等金融机构入驻，或与相关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或设有种子资金、自有投资基金，至少有2个以上投资服务案例；

（八）建有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能够提供场地、资金和服务等支持；

（九）创新创业活动多元化，能够每年举办创业沙龙、创业大赛、创业训练营和大学生创业实训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十）已将省大学科技园建设纳入高校和地方发展规划，建立有与地方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三、省众创空间
（一）申报省综合性众创空间，应具备以下条件：

1. 独立法人机构运营，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运营机构是在我省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且实际运营众创空间的时间满1年。发展方向明确、模式清晰,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2. 固定的孵化场所。具有500平方米以上固定集中的办公场所，提供不少于50个创业工位,同时能为创业团队和在孵企业提供会议室、洽谈培训空间及项目路演场地等公共服务场地。提供的创业工位和公共服务场地面积不低于众创空间总面积的75%。属租赁场地的，应保证5年（含）以上有效租期；

3. 低成本或免费的办公条件。建立新型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在利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共享降低成本，向创业者提供灵活、低收费或免费的日常服务；

4. 一定数量的创业团队和初创期小微企业。入驻对象主要包括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为特征的创业团队、初创公司（成立时间一般不超过1年）或从事软件开发、硬件研发、创意设计的创客群体及其他群体，入驻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入驻团队和在孵企业数量不低于30家，其中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25%。入驻创业团队和创客群体每年注册为在孵企业的比例不低于20%，每年有不少于3个典型孵化案例；

5. 一定的投融资服务功能。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或与金融机构、创投机构等建立密切联系，并协助不少于2个创业团队或初创企业获得融资；

6. 专业的孵化服务队伍。有不少于5人的专职孵化服务团队，团队成员本科以上学历占50%以上，服务团队应具备相应的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并形成规范化服务流程；

7. 完善的创业导师服务机制。建立由天使投资人、成功企业家、资深管理者、技术专家、市场营销专家等组成的专兼职导师队伍，每15家入驻团队和在孵企业至少拥有1名创业导师；

8. 完善的运营工作机制和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具有完善的项目遴选机制、毕业或淘汰机制、财务管理和创业导师工作机制，能积极推进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不断融合，为入驻团队和在孵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务。每年举办项目发布、路演展示、培训沙龙、运营提升、融资对接等各类活动不少于10场次。

（二）申报省专业化众创空间，除具备上述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由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牵头建设；

2. 具有1000平方米以上，免费或低成本为大工匠、创客团队或上、下游相关小微企业提供入驻的物理空间；

3. 产业领域聚焦，与建设主体良性互动。聚焦某一细分产业领域，且该领域内入驻的创业团队和创业企业数占众创空间内所有入驻创业团队和创业企业总数的50%以上。与建设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服务于建设主体转型升级和新业务开发、科技成果转化；

4. 建设有开放性公共技术创新平台。拥有创新创业所需的专业化研发、试制及检测用仪器设备，能够有效集成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外部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实现共享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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